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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4月28日 星期二

元利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刘修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玉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登茂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462,026,271.46 2,502,222,408.63 -1.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183,683,921.89 2,155,685,715.80 1.3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9,646,438.57 22,062,160.29 79.7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48,681,814.36 307,375,162.15 -19.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8,000,226.99 43,459,157.64 -35.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0,614,560.71 42,771,012.32 -51.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29 4.78 减少3.4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308 0.636 -51.57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308 0.636 -51.5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1,450.13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530,668.73 政府补贴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

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

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

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8,740,632.51 银行理财收益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1,907,085.09

合计 7,385,666.28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5,07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刘修华 53,599,822 58.88 53,599,822 无 境内自然人

潍坊同利企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4,285,637 4.71 4,285,637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青岛聚金山股权投资基金企

业（有限合伙）

1,999,824 2.20 1,999,824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王俊玉 1,768,966 1.94 1,768,966 无 境内自然人

张美玲 1,306,314 1.43 1,306,314 无 境内自然人

宋涛 572,312 0.63 571,512 无 境内自然人

谭立文 544,298 0.60 544,298 无 境内自然人

刘玉江 544,298 0.60 544,298 无 境内自然人

杨舒婷 367,719 0.40 367,719 无 境内自然人

杨舒淇 367,719 0.40 367,719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杨彩芳 192,100 人民币普通股 192,100

法国兴业银行 188,900 人民币普通股 188,900

龚志诚 168,600 人民币普通股 168,600

余永明 100,1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100

李桦 93,300 人民币普通股 93,300

赖浩华 89,700 人民币普通股 89,700

高云美 82,904 人民币普通股 82,904

周兰 70,400 人民币普通股 70,400

陈婷婷 70,110 人民币普通股 70,110

王丽 66,803 人民币普通股 66,80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刘修华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潍坊同利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为刘修华控制的企业，张美玲与杨舒婷、杨舒淇之间系母女

关系，杨舒婷与杨舒淇之间系姐妹关系。 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期末数 上年期末数 变动比例（%） 备注

其他应收款 1,122,266.79 1,968,751.06 -43.00 本期收回出口退税款

其他应付款 5,309,781.80 3,984,116.74 33.27 应付物流公司保证金增加

（2）利润表、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备注

税金及附加 948,451.85 2,156,924.13 -56.03

本期销售收入下降， 计提增值税附

加税减少

财务费用 -1,156,440.76 3,833,906.28 -130.16 银行借款偿还完毕，借款利息减少

投资收益 8,740,632.51 192,290.33 4,445.54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收益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 21,450.13 - 100.00 处置旧设备

营业利润 33,423,830.05 58,983,358.90 -43.33

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 公司销量出

现下滑所致

营业外收入 50,106.10 -100.00

本期未取得与生产经营无关的收入

所致

营业外支出 56,152.00 -100.00 本期未发生与生产经营无关的支出

所得税费用 5,423,603.06 15,518,155.36 -65.05 本期利润下降，所得税费用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9,646,438.57 22,062,160.29 79.70

应支付的各项税费、 支付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2,870,165.81 -19,468,760.76 222.93 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理财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 -6,889,536.91 100.00 银行借款偿还完毕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公司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可能下滑幅度较大，但此仅

为基于目前情势下初步判断而做出的警示，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具体

情况请以届时公司实际发布的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1）变动主要原因：

公司是国内混合二元酸二甲酯产品和1,6-己二醇产品的主要生产商之一。 虽然公司在生产规模、

生产技术工艺、产品结构、生产及销售布局、产品质量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但公司面临竞争加剧

的市场环境，包括行业产能的扩张、市场竞争带来的价格下跌以及原材料价格波动等。 当前全球经济增

长速度放缓，公司产品下游需求增长也呈现减缓的趋势，客户对于降低成本的意愿将更加强烈，这将压

缩公司的利润空间。

进入2020年，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国内疫情虽得到一定有效控制，但是国外疫情形势仍未得到有

效控制，对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对公司后期产品下游需求和销售也存在一定的不利影

响。

同时，2019年1-6月的产品价格处于2019年度相对较高的点位，截至目前公司主要产品之一脂肪醇

价格的距同期水平仍有较大差距，未来价格走势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应对措施：

公司将密切关注全球经济走向，稳定产品价格并抓住募投项目投产后的产能优势提高市场占有率，

同时抓好成本费用控制，以保持合理的利润空间。公司将加强两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一方面，增强与终端

客户的黏性，充分发挥这类客户用量稳定的特点，减少下游市场波动对公司销量的影响；另一方面持续

加强技术和新产品研发，密切关注市场需求的动态变化，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不断开拓新的赢利点。

公司名称 元利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修华

日期 2020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603217� � � �证券简称：元利科技 公告编号：2020-023

元利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元利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

引第十八号———化工》、《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将2020年

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2020年第一季度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产量（吨） 销量（吨）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二元酸二甲酯系列 17,812.28 17,907.68 13,067.73

增塑剂系列 8,371.78 7,133.96 5,334.27

脂肪醇系列 2,146.70 4,344.42 6,464.42

合计 28,330.76 29,386.06 24,866.42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

（一）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产品 2019年第一季度平均售价（元/吨） 2020年第一季度平均售价（元/吨） 变动比例（%）

二元酸二甲酯系

列

6,949.58 7,297.28 5.00

增塑剂

系列

8,096.62 7,477.30 -7.65

脂肪醇

系列

23,181.73 14,879.83 -35.81

（二）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原材料 2019年第一季度平均采购价（元/吨） 2020年第一季度平均采购价（元/吨） 变动比例（%）

粗仲辛醇 4,255.63 3,470.98 -18.44

苯酐 5,684.80 4,302.46 -24.32

二元酸 2,741.01 3,812.65 39.10

甲醇 2,081.03 1,703.57 -18.14

辛醇 6,879.61 5,891.65 -14.36

己二酸 6,901.58 6,676.17 -3.27

正丁醇 5,995.61 4,790.99 -20.09

以上数据源自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数据，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公司董事会提

请广大投资者审慎使用该数据，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元利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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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利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元利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0年4月27日以

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0年4月22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应参

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 会议由董事长刘修华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形成的决议事项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

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此项议案，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独立董事关于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元利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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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利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元利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0年4月27日以现

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0年4月22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全体监事。会议应参加表决监

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黄维君先生召集并主持，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形成的决议事项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

的信息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基于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而进行的

合理变更。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执行

新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元利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603217� � � � � � � � � � � �证券简称：元利科技 公告编号：2020-026

元利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财政部修订并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对原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首

次执行时仅对期初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报表项目金额进行调整，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

〔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根据财政部要求，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

施行。

根据上述《新收入准则》的有关要求，公司须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日期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

（三）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

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

（四）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修订并发布的《新收入准则》。 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

颁布的相关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内容

根据新收入准则，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

（1）将现行的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

（2）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3）收入计量标准发生改变，新收入准则需先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按照分摊至各

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在履约时分别确认收入；

（4）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给了更明确的指引；

（5）对于某些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的规定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不追溯调整以前年度可比数，不

影响公司以前年度相关财务指标。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变更

后会计政策能够客观、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

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导致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相关审议程序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

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一） 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

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颁发的新收入准则的相关规定对会计政策进

行合理的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允

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我们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基于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而进行的

合理变更。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执行

新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元利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郑念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筠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筠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1,712,167,526.44 1,554,222,222.46 1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48,263,082.45 821,912,089.55 3.2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101,551.48 43,057,748.03 -18.4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86,719,744.93 283,730,658.36 -34.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40,717.13 29,975,660.80 -83.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552,122.64 25,615,723.14 -58.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9 3.77 减少3.1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19 -84.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19 -84.21

根据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的议案》，公司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5股。 该利润分配事项已于2019年5

月24日实施完毕，公司的总股本由 106,670,000股变更为154,671,500股。 公司按调整后的股数重新

计算上年同期的每股收益。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22,273.15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364,576.1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

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80,000.00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

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

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9,691,077.30

远期结汇持有

期间公允价值

变动及交割损

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

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0,000.0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457,556.75

所得税影响额 -885,074.46

合计 -5,611,405.51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8,66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浙江正裕投资有限公司 72,955,996 47.17

质

押

26,624,294 境内非国有法人

郑连平 12,517,444 8.09 无 境内自然人

郑连松 12,231,040 7.91 无 境内自然人

郑念辉 11,357,444 7.34 无 境内自然人

玉环元豪贸易有限公司 5,401,076 3.49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林忠琴 3,813,615 2.47 无 境内自然人

深圳市茂安源投资有限公司 779,915 0.5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李森 741,860 0.48 无 境内自然人

刘睿玲 592,035 0.38 无 境内自然人

卢国珍 380,000 0.25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浙江正裕投资有限公司 72,955,996 人民币普通股 72,955,996

郑连平 12,517,444 人民币普通股 12,517,444

郑连松 12,231,040 人民币普通股 12,231,040

郑念辉 11,357,444 人民币普通股 11,357,444

玉环元豪贸易有限公司 5,401,076 人民币普通股 5,401,076

林忠琴 3,813,615 人民币普通股 3,813,615

深圳市茂安源投资有限公司 779,915 人民币普通股 779,915

李森 741,860 人民币普通股 741,860

刘睿玲 592,035 人民币普通股 592,035

卢国珍 3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8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郑念辉、郑连松、郑连平三者为兄弟关系,合计持有正裕投资全部股份，互为一致行

动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货币资金 196,992,995.06 136,655,838.29 44.15

交易性金融资产 50,000,000.00 不适用

应收票据 1,777,024.96 3,907,210.04 -54.52

应收款项融资 3,348,931.86 9,740,966.05 -65.62

预付款项 1,964,609.93 1,511,284.67 30.00

其他流动资产 108,857,035.84 7,909,533.55 1,276.28

其他非流动资产 23,700,000.00 200,000.00 11,75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8,344,177.30 不适用

应付账款 113,916,572.20 185,399,532.37 -38.56

其他应付款 6,131,125.69 47,931,598.48 -87.21

应付债券 267,285,460.90 不适用

递延所得税负债 1,040,084.14 669,796.13 55.28

1.�货币资金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收到的募集资金所致。

2.�交易性金融资产变动原因说明：系本期购买按公允价值计量的理财产品所致。

3.�应收票据变动原因说明：系报告期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未背书转让减少所致。

4.�预付款项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报告期末预付款项增加所致。

5.�其他流动资产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购买固定利率的理财产品所致。

6.�其他非流动资产变动原因说明：系本期预付的土地竞买保证金所致。

7.�交易性金融负债变动原因说明：系远期结售汇合约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8.�应付账款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应付材料款减少所致。

9.�其他应付款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偿还借款所致。

10.�应付债券变动原因说明：系本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所致。

11.�递延所得税负债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影响所致。

（2）报告期利润构成变动情况的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利润表项目 2020年第一季度 2019年第一季度

本报告期累计比上年度同

期累计增减（%）

营业收入 186,719,744.93 283,730,658.36 -34.19

营业成本 131,277,899.47 197,056,558.09 -33.38

财务费用 1,787,109.85 10,178,395.54 -82.44

其他收益 7,364,576.15 4,879,311.78 50.93

投资收益 -1,882,791.10 1,900,364.00 -199.08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8,344,177.30 -675,223.00 -1,135.77

信用减值损失 4,052,829.16 不适用

资产减值损失 -3,246,353.92 1,061,087.56 -405.95

资产处置收益 -33,822.91 不适用

营业外支出 320,969.46 59,972.21 435.20

所得税费用 1,391,535.60 4,466,247.82 -68.84

1.�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受疫情影响，销量下滑所致。

2.�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销量下滑相应成本减少所致。

3.�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汇率变动损益影响所致。

4.�其他收益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收到的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5.�投资收益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报告期内远期锁汇已到期部份结汇收益减少及本期应收款项贴

现产生损益所致。

6.�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远期结售汇合约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7.�信用减值损失变动原因说明：系执行新金融准则重分类所致。

8.�资产减值损失变动原因说明：系执行新金融准则重分类所致。

9.�资产处置收益变动原因说明：系本期固定资产处置亏损所致。

10.�营业外支出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抗击新冠疫情捐款支出增加所致。

11.�所得税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利润总额减少相应计提的应交所得税额减少所致。

（3）报告期公司现金流量项目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现金流量项目 2019年第一季度 2018年第一季度

本报告期累计比上年度同

期累计增减（%）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6,321,670.13 -38,446,059.11 -384.6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1,165,630.95 -28,369,648.92 844.34

1.�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理财变动影响所致。

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向证监会申请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019年9月27日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

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2019�年 12�月 4�日公司收到证监会 《关于核准浙江正裕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308�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

总额29,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2019年12月31日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90万张， 每张面值

100元，期限6年。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285,589,622.64元。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证报告》（天健验〔2020〕3�号）。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25�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 2.9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年2月10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为“正裕转债” ，债券代码为“113561” 。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为：第一年0.5%、第二年0.8%、第三年1.2%、第四年1.8%、第五

年2.2%、第六年2.5%，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本金和最后一年利息。本次可转债转股期

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满6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 即2020年7月7日至2025年12

月30日。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14.21元/股。

以上内容详情见公司于2019年12月27日、2020年2月6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浙江正裕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公告编号：2020-014）等相关文件。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郑念辉

日期 2020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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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和文件于2020

年4月23日以电话、邮件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会议于 2020年4月27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

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会议由董事长郑念辉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对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认为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符合法

律、法规、公司章程的各项规定，并能真实地反映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

议案》。

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或背书转让）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中的应付工程款、设备采购款、材料采购款等款项，并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自有资金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8）。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

置换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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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和文件于2020年

4月23日以电话、邮件方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会议于2020年4月27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

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劢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对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

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 ；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

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未与公司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有利于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资金使用成本、更好地保障公司及股东利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8）。

表决结果：同意：3票 ；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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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

置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年4月27日，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

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在募投项目

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况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或背书转让）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应付工程款、设

备采购款、材料采购款等款项，并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自有资金账户。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

会、保荐机构已对该项议案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6]3209号）核准，公司获准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667万股，发行

价为每股人民币11.63元，共计募集资金310,172,1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62,566,400.00元。上述募集资金全部到位，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

了“天健验[2017]22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实行了专户存储制度，并与开户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9]2308�号）核准，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社会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2,900,000张，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按面值发行， 发行总额为人民币290,000,

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4,410,377.36� 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85,

589,622.64�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并由其出具

《验证报告》（天健验〔2020〕3号）。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实行了专户存储制度，并与开户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

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金额 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1 年产650万支汽车减震器项目 31,775.00 22,021.64

2 汽车减震器研发、检测中心 4,235.00 4,235.00

合 计 36,010.00 26,256.64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披露的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金额 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1 汽车悬置减震产品生产项目 28,088.00 27,0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2,000.00 2,000.00

合 计 30,088.00 29,000.00

三、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操作流程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使用成本，确保银行承兑汇票确实有效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更

好的保障公司及股东利益，公司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及《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制度的要求，制定了相关操作流程，具体如下：

1、根据相关合同，项目建设相关部门或采购相关部门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定期编制募集

资金使用支付计划，明确资金支付的具体项目及使用银行承兑汇票额度，并按资金计划审批流程进行审

批。

2、具体办理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时，由项目建设相关部门或采购相关部门填写付款申请单，并注明付

款方式是银行承兑汇票，财务部门根据审批后的付款申请单办理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或背书转让支付。

3、公司财务部门建立台账，逐笔统计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或背书转让支付）募投项目的款项，按

月汇总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明细表，并抄送保荐代表人。 财务部门定期统计未置换

的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或背书转让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款项，按募集资金支付的有关审批流

程，在审核批准后，将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或背书转让支付）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所使用的款项，从

募集资金专户中等额转入公司一般账户，并通知保荐机构。

4、非背书转让支付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时，公司以自有资金支付到期应付的资金，不再动用募集资

金账户中的任何资金。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 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

置换，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通过改变募投项目款项支付方式，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符合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形。

五、 本次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董事会审议

程序以及是否符合监管要求

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

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上述议案事项均已发表了

明确同意的意见。审议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管理办法》等制度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六、 专项意见说明

1、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 正裕工业本次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事

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

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

定。

（2）公司本次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有利于

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

置换事项无异议。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1）公司本次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以真实

交易为背景，能够保证募集资金得到合理使用，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是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及实现投资者利益最大化，符合公司经营生产发展需要，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2）公司上述行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

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3）公司本次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内容及

程序均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并履行了规定的程序。

综上，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

金等额置换。

3、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

置换，未与公司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有利于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降低资金使用成本、更好地保障公司及股东利益。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七、备查文件

1、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核查意见

4、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

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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